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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江律师如今已是一支有近万人的队伍，执业律师活跃在现代法律服务领域的方方面面。
他们的敬业与执着，着实为推动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为实现社会的公平
、正义，构建繁荣昌盛，和谐稳定社会的伟大口标，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时代在进步，历史在延续。
借本书出版之际，我真诚地希望浙江律师，牢记宗旨，不辱使命，不断提升自己的执业水准，在践行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过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案例新编>>

书籍目录

1.李某贩卖毒品案的辩护
2.捐助行善亦有道
3.购销合同纠纷抗诉案
4.电信公司该负多少责任
5.伟业大厦拆迁之诉——八年诉讼百场官司
6.艰难的管辖权“保卫战”——一波三折的管辖权之争
7.钱某、项某的股东权利之争
8.本案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9.只有孤证，不能定案
10.拆迁补偿，岂是贪污
11.制止违法，何罪之有
12.不当得利，还是依约取得
13.音像出版社诉浙江电信传播、侵权纠纷案
14.钱永飞诉农业银行存款合同纠纷案
15.鲁迅故里的行政官司
16.五年艰辛为哪般
17.房屋转让合同的“解除”风波
18.“蚂蚁”与“大象”的较量
19.“故意”和“过失”之争
20.“华都”公司借款合同纠纷申诉案
21.熊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
22.来之不易的巨额“补偿
23.海难救助费用不可照单全收
24.八十万违约金的失而复得
25.“女儿红”的声誉纠纷
26.刘必善该当何罪
27.“时效性”权利主张引起的官司
28.一起强奸案的巧妙辩护
29.拍卖股权纠纷案的代理
30.模具工是否侵犯了商业秘密
31.幼儿园的产权之争
32.“横店风波”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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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开发商是否应承担责任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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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证人红某联系“阿一”之前，先是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根据证人红某的第一次询问笔录：此次到派出所报案，是为了举报一个名叫“阿一”的人涉嫌贩卖毒
品，我与此人偶有联系，知道其手头有“货”（毒品）。
自己愿意先与其联系交易事项，再由你们公安进行抓捕。
证人红某的第二次询问笔录，印证了公安机关实施了该方案的事实。
根据红某第二次询问笔录：我联系好后，就把电话给你们公安的人了，你们就与他联系了，然后他就
被你们抓住了。
因此，本案中，公安机关在事前得知红某提出的方案后，本应予以拒绝，但并未予以拒绝，而是与证
人红某配合，实施由红某谋划的方案，实属犯意引诱的“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在刑事追诉理论与实务较发达的国家属于犯罪阻却事由，即刑事案件辩护人可以以“
诱惑侦查”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
但限于当前的特殊国情和刑事审判的实际情况，而成文法对“诱惑侦查”又未予以立法规定。
在没有规定为法定无罪情形的现实条件下，做无罪辩护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但对于“诱惑侦查”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
要》的通知的规定，案件存在“特情介入”因素的，在量刑时可以予以适当考虑。
这里“特情介入”的因素即“诱惑侦查”的情形。
上述事实说明，假如公安机关存在“诱惑侦查”的情形，故而径直对被告人做无罪辩护，在我国目前
的法律框架之下是不可行的。
我国是成文法背景的国家，当前的审判实务重实质而轻程序，何况法定存疑案件不为罪的落实尚且有
待在实务中予以落实。
可想而知，对于公安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成文法并未将其作为非罪的法定情形之时，无罪辩护
在法律上是不可行的。
但“诱惑侦查”虽不能成为无罪的理由，却可以成为酌定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因此，经过慎重考虑，排除了将公安机关的“诱惑侦查”事实作为犯罪的阻却事由，而是将其作为酌
定的量刑情节向法庭提出，以供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特情介入”的因素；从宽或从轻处罚，或者
法庭在综合考量本案的其他量刑情节时，对被告人予以免予刑事处罚。
将“诱惑侦查”的事实定为量刑化建议后，案件又涉及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问题，即被告人在犯罪
事实中所起的作用。
确定上述事实，对于认定被告人为主、从犯，或者是确认主犯刑罚还是从犯刑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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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案例新编:浙江律师案例精选》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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